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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院置政務委員七人至九人，特任。」然其職掌範圍與內容

，除依憲法第 58 條參與行政院會議外，並未以法律條文明訂

之。以目前實務運作，除同條文第 2 項政務委員得兼任行政

院法定各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外，依「政務委員法案審查分工

表」協助進行政策協調、統合與參贊，並接受行政院院長、

副院長或秘書長之個案指定工作，但卻無獨立權能或職掌。

過去政務委員號稱資深部長，從政資歷高於部會首長，但現

政務委員從政資歷往往較部會首長還低，難以聲望令部會首

長信服。因此，當部會首長與政務委員遇有需分工及協調時

，往往因各本其位而難以協調，最後僅得各憑本事將問題越

級行政院院長或總統裁決，以致衍生諸多亂象。為發揮新內

閣之戰鬥力且俾利於協調與溝通，本席要求行政院應考量修

正「行政院組織法」，明確依法訂定政務委員之職掌，使之

確實具有獨立權能與職掌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主管資通訊業務之新任政務委員張善政日前在馬總統接見時坦言，因其所掌管業務涉及到

很多部會，例如 NCC、交通部等；但若部會首長不支持，則恐將事倍功半。 

二、「行政院組織法」第 5 條第 1 項「行政院置政務委員七人至九人，特任。」然其職掌範圍

與內容，除依憲法第 58 條參與行政院會議外，並未以法律條文明訂之。以目前實務運作，

除同條文第 2 項政務委員得兼任行政院法定各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外，依「政務委員法案審

查分工表」協助進行政策協調、統合與參贊，並接受行政院院長、副院長或秘書長之個案

指定工作，但卻無獨立權能或職掌。 

三、過去政務委員號稱資深部長，從政資歷高於部會首長，但現政務委員從政資歷往往較部會

首長還低，難以聲望令部會首長信服。因此，當部會首長與政務委員遇有需分工及協調時

，往往因各本其位而難以協調，最後僅得各憑本事將問題越級行政院院長或總統裁決，以

致衍生諸多亂象。 

四、為發揮新內閣之戰鬥力且俾利於協調與溝通，本席特向行政院提出書面質詢，要求行政院

應考量修正「行政院組織法」，明確依法訂定政務委員之職掌，使之確實具有獨立權能與

職掌。 

（五十六）本院丁委員守中，鑑於我國已與美國、新加坡、日本等簽訂

不加限制開放天空之航約，固然值得嘉許，但兩岸間之延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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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仍有所擱置。兩岸開放天空縱使現況仍有困難，行政院仍

應積極地訂定時間表，儘速取得第五航權，以確保國人進出

更便利、貨物出口更節省時間、國航競爭力更提升。即時短

期無法相互實施，我國亦應盡早單方面取得中國大陸同意，

先行讓大陸地區人貨藉得由台灣轉運至美國、紐、澳等國，

讓台灣發揮亞太運輸中心之地理優勢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

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我國已與美國、新加坡、日本等簽訂不加限制開放天空之航約，即雙方航點、航班都不受

到限制，且給予客貨載運之延遠權。 

二、第五航權簡稱第三國營運權，即在對手國與第三國間具有載運客貨郵之權利。第五航權享

有第三與第四航權，兩地互換航權允許對方由本地載客到第三地（非終點站）。 

三、兩岸航班雖已較過去快速成長，並期望逐漸開發大陸地區二線城市之佈局；然若能增取兩

岸間之第五航權，當有助於台灣民眾與貨物進出歐洲與中東地區，且可使台灣成為大陸地

區人貨轉運中心。開放天空之延遠權雖涉及主權問題與第三國同意否，現況雖仍有困難；

但行政院仍應積極地訂定時間表，儘速取得第五航權，以確保國人進出更便利、貨物出口

更節省時間、國航競爭力更提升。 

四、即時短期無法相互實施，我國亦應盡早單方面取得中國大陸同意，先行讓大陸地區人貨藉

得由台灣轉運至美國、紐、澳等國，讓台灣發揮亞太運輸中心之地理優勢。 

（五十七）本院丁委員守中，鑑於政府擬於第三階段大幅鬆綁陸資來台

投資，預計製造業開放項目約 90%、服務業則約 50%、公共

建設超過 50%。此係符合本席過去曾呼籲行政院應將陸資來

台投資在不影響國家安全及損害台灣產業競爭力前提下，從

正面表列逐步修正為負面表列。歐債危機造成全球經濟成長

趨緩，使各國面臨極度壓力與挑戰；因我國係屬出口導向之

市場，所面臨之各項挑戰將不會低於其他國家。政府應立即

提出經濟結構轉型計畫，以迎接經濟與產業發展所面臨之各

項挑戰與壓力。隨著逐步吸收陸資與外資來台之際，本席要

求行政院應考量陸資與外資來台是否可促使我國產業升級，

抑或至少增進國人就業機會與增加財政收入，須杜絕僅在於

吸取台灣科技機密之短期熱錢；並藉此調整產業結構、強化


